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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征收考虑赡养系数值得期待

近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中国税务总监
论坛上，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
示， 个人所得税改革将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把
个人全部收入归并在一起计算， 再加上家庭
赡养系数进行调节。同样的总收入，单身汉一
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那他就没有什么可抵扣
的因素；如果上有老、下有小，这一份收入要
养几口人，允许他抵扣部分税收才合理，由此
为家庭负担重的人减税。 这一设想在中国操
作起来可能困难重重， 但是方向是清晰的。

（

12

月
19

日《新民晚报》）

一刀切的单一税制确实对家庭负担沉重
的纳税人不公平。 个税政策改革除了提高起
征点以外， 应从公平的视角对个税政策作出
科学的制度安排， 个人所得税改革把个人全
部收入归并在一起计算， 考虑家庭赡养系数

进行调节，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值得期
待。

早在
2006

年，全国政协委员陈开枝就提
交了一份有名的“

7

号提案”《申报缴纳个人所
得税应以家庭为主的建议》。几次调整个税起
征点， 都有人提出类似建议。 此前还有消息
说， 中央有关部门准备启动全国地方税务系
统个人信息联网工作，为“按家庭征收个人所
得税”改革做好技术准备。但是按家庭征收个
税依然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众所周知， 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就是调节
社会成员收入的二次分配。 但是现行个税征
收办法还存在这样的弊端： 收入相同的纳税
个人，纳税金额一样。 但由于家庭情况不同，

赡养人数不同，家庭整体收入差异很大。不考
虑家庭支出情况， 一刀切计征个税， 有失公

平。

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个税也符合国际惯
例。 为了保证税收负担公平，不少国家在个人
所得税申报的问题上实行的是夫妻联合申报
或家庭申报。 比如，在美国，常规个人所得税
的起征点随纳税人申报状态、 家庭结构及个
人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 美国
常规个人所得税共有

5

种申报状态， 即单身
申报、夫妻联合申报、丧偶家庭申报、夫妻单
独申报及户主申报。 纳税人根据各自不同的
申报状态和个人情况，计算出起征点。 中国人
普遍有传统家庭伦理观念， 家庭是社会的重
要细胞与消费的主要单位， 家庭整体收入水
平将直接决定家庭成员生活水准。

考虑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体现了公平
理念。 （叶祝颐）

@

微评论
@

@

一语惊人
@

要为网络世界设定法治底线

近日有媒体评出中国
2012

年度汉字，

“微”字当选。 “微”，是位卑而忧国的草根情
怀，是借助网络勃兴而焕发的公民力量。 可以
说，互联网，集聚“微小”而成“宏大”，集结“微
弱”而成“磅礴”。

然而，我们在肯定网络“微动力”的同时，

也不能不提及一些失范的现象： 与前些年相
比，如今的网络诈骗活动已形成了由制售、办
理虚假银行卡、 倒卖他人身份证等业务构
成的地下产业链；在最近的一次网络反腐
中， 厦门大学一女生的写真被盗用为官员
情妇照片在网上流传；

12

月
14

日， 央视新闻
频道以“疯狂的垃圾短信”为题再次披露垃圾
短信问题……时下的中国网络， 在呈现珠零
锦粲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放任了魑魅魍魉。

社会生活有边界，网络世界有底线。 虚拟
的互联网，不能跳脱公序良俗的规制。 这个道

理并不复杂：网络本就是人类生活、生产的工
具，网络活动本身即是社会生活的投射，不应
也不能成为一个“只要自由、不要约束”的王
国。 以法律规范网络生活，既是对网民权益的
保护，更是网络自治的前提。 毕竟，网络从来
就不是“法外之地”。

对中国而言，以法治加强互联网监管，已
是迫在眉睫。 在上周末举办的

2012

广东互联
网大会上，工信部通信发展司司长张峰透露，

截至今年第三季度，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
5.5

亿人。 与此相对应的是，网络安全形势不容乐
观，虚假信息、非法入侵等行为时有发生，个
人隐私权得不到有效保护， 网民随时都可能
“躺着中枪”。 用户日益庞杂，规则却“不设防”

的网络，已经成为公共管理面临的难题。

由此观之， 中国互联网立法一课亟待补
上。 从既有规范来看，

2000

年
9

月，国务院常

务会议通过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此后又颁布过诸多“暂行规定”，但仍不能完
全跟上中国的“网情”；从民情民意来说，今年
两会，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关于进一步净化
网络环境” 的建议，“加快网络立法进程以明
确权责”的声音也得到舆论积极回应；从国际
惯例而言，且不说早在

1986

年美国国会就通
过了《联邦电子通讯隐私权法案》，就在当下，

英国正在为出台“通讯数据法案” 而广泛讨
论———可见，依法管理互联网，真正算得上是
国际惯例。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互联网立法与其他
立法一样，本意并不在于“限权”，而在于引导
公众更有序、 更规范、 更合法地享有自由权
益，从而避免误伤、防患于未然。 当然，从长远
而言，彰显并激活互联网的正能量，网络也当
成为“法治中国”的表率。

(

《据光明日报》）

“三个响头还母亲当年的生养
之恩”

———海南医学院一副教授月
入上万不愿赡养母亲，磕头后断绝
母子关系。

出处：南海网
“警察叔叔抓到坏人后， 不要

枪毙他，要一刀一刀割他的肉”

———东莞九岁女童出租屋内
遭入室强暴，这是她出院后说的第
一句话。

出处：南方都市报
“屋里就我一个人， 电视节目

里也没有笑声”

———重庆男子行窃遇房主回
家， 躲床下陪看喜剧被逗笑而露
馅。

出处：新华网
“谁不加快发展， 谁就是邵阳

人民的不肖子孙！ 谁不加快发展，

谁就是邵阳今天的混世魔王”

———湖南邵阳官方挂此标语。

出处：南方日报
“哎呀，我的个天，这是我崽

呀”

———湖北老太将车祸消息当
笑话传，并称活该，事后发现遇车
祸的是她儿子。

出处：楚天都市报
“白头偕老，幸福一生，这也是

我们的企业文化”

———深圳一公司规定： 离婚、

婚外情、养小三者将被开除。

出处：广州日报
“在上海开展业务成功率最

大”

———电讯诈骗犯曝上海人最
好骗。

出处：新闻晚报
嚣尘辑

新闻：广西兴安县国土资源局网
站领导公示信息一栏， 局长没有相
片，数名副局长和党组成员的公示相
片面部都被打“马赛克”处理，引起社
会关注。

12

月
17

日，兴安县国土局纪
检组长介绍，此前该局数名领导接到
过拼接

“艳照”敲诈信，为避免麻烦才出
此下策。 （

12

月
19

日《南国早报》）

公积金岂能放大不公
中国广播网载：住房公积金是

单位为员工买房置业而配备的一
项福利政策。 但是有网友通过“晒收
入”时发现，在实际生活中，各单位公积
金的缴存数额存在很大差别，最高与最
低之间的比例，超过了

30

倍。

“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在执行
过程中走了样”， 类似的调调我们
并不陌生。 但以住房公积金为例，现
实中出现的结果何止是走了样，简直是
进一步拉大了不同阶层的收入差
距，与出发点可谓南辕北辙。

在银行、电力、电信、烟草等垄
断行业，每月公积金竟可以达到万
元左右， 高出普通企业数十倍之
多。 并且同一企业里也按照级别的
高低而有所不同。 而在另一些单
位， 或者干脆拒绝执行这项政策，

或者只按照员工基本工资缴纳公
积金，变相地规避了自己应尽的义
务。 其结果只能是，越是不愁房子
的高收入群体， 获得的公积金越
高；越是饱受买房压力的低收入群
体， 公积金反倒越是低得可怜，只
能去租房。

损不足而补有余的结果，不仅
与政策的出发点背道而驰，而且演
变为一种合法的洗钱行为。 众所周
知，垄断国企的收入是要上缴红利
的，也就是说，挣的钱不全是自己
的， 还需向国家缴纳一部分利润。

而高额的公积金正可以抵消一部
分自身利润，且不用缴税，无异于
损公肥私。

正因如此，公积金政策必须立
刻纠偏。 不仅要严控国有垄断行业
的隐性福利，还要从源头上扭转类
似的政策乱象，使其回归到最初的
出发点———损有余而补不足。

（宋鹏伟）

用不上
开车要系安全带， 这是驾驶员

的基本常识。 但武汉许多公交车司
机却没有系安全带的习惯。日前，记
者对数十辆公交车调查发现， 大多
车辆都配备了安全带， 但所有司机
都没系， 安全带形同虚设。 司机有
理：车速慢用不上。

@

时光篆刻的记忆： 司机这理
由确实“充分”，车速确实“慢”，不过
以武汉当前的交通状况来说， 处处
存在隐患，“慢”也不能代表安全，司
机系上安全带，是规定，也是为了自
己的安全， 更是为了全车人的公共
安全，绝对不是用不上。

先挂号
12

月
15

日中午，江苏盐城市一
对母子遭遇车祸，母亲当场身亡，出
生仅

89

天的男婴被送医抢救。 而
医院医生以先挂号为由，拒绝对伤
者施行急救措施， 最终导致婴儿死
亡。

@

新华视点：医者仁心，救死扶
伤本是天职，现在成了纯粹的买卖，

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钞票不抢救。

见死不救，医院该承担什么责任？如
果所有人都如此， 由谁来承担社会
责任？

政策性离婚
2011

年沈阳市出台房产限购
令后，为了钻政策空子， “政策性
离婚”现象增多。 有些夫妻在办
理离婚时， 甚至直接跟工作人员
表示，离婚就是为买房。 “为了购买
多套房，有的夫妻甚至离婚

7

次，复
婚

7

次。 ”

@

卖油郎小黑
GG

： 离婚虽然
看起来合理合法， 但这种解决问题
的办法， 本身就存在破坏社会基本
价值的问题。

如此公示

局长不露脸，

副职全遮面。

如此一公示，

徒把笑柄添。

若然身子正，

敲诈视等闲。

既知是下策，

何苦来喊冤？

刘道伟漫画李军配诗


